
2425 A 第 03 號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校友會 

2024 至 2025 年度 

有關校友校董選舉事宜 

親愛的校友： 

教育局一直致力推動學校各主要夥伴參與學校的校本管理和決策事宜，透過校友加入學校法團校

董會，在學校推行一個公開、具透明度和多方共同參與的學校管治架構。 

本校已獲教育局批准，根據《教育條例》成立「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法團校董會」，根據條例學

校法團校董會內必須包括一名校友校董。 

本校校友會成立之來，一直努力擔任校友與學校之間的橋樑，聯繫校友之間的感情、促進校友與

老師之間的情誼。本會將於 2025 年 9 月 12 日（五）進行「法團校董會校友校董」選舉，希望透過本

會凝聚校友力量，回饋母校，促進教育發展。 

本校所有 18 歲以上校友均有參選權及投票權，18 歲以下校友則有投票權。現誠邀校友參加校友

會校董選舉，共同策劃校友會會務及活動，以推動學校的發展。 

 

參選流程簡列之下： 

日期 選舉流程 

7/7/2025（一）前 透過學校網頁、電郵及校友會官方 Facebook 及 Instagram 專頁發出「校友

校董」選舉通知及參選表格 

12/8/2025（二） 截止接受參選提名 

19/8/2025（二） 透過學校網頁、電郵及校友會官方 Facebook 及 Instagram 專頁發放候選人

資料 

12/9/2025（五） 上午 9:00 開放投票 

12/9/2025（五） 下午 6:00 截止投票 

12/9/2025（五） 下午 6:30 舉行點票會(歡迎校友出席監票) 

19/9/2025（五）前 透過學校網頁、電郵及校友會官方 Facebook 及 Instagram 專頁公布選舉結

果 

有意參選的校友請於 8 月 12 日(二)或以前填妥參選表格，交回本校校務處轉交本會收集。校友

如欲了解選舉詳情，可參閱附件的校友校董選舉細則。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校友會 

                                    主席:   廖偉倫  先生 

 

                                                         校長：                   謹啟 

                                                                    (蕭婷 代行) 

 

主曆：2025 年 7 月 4 日                                            負責老師: 傅佩君老師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校友會 

參選法團校董會校友校董表格 

【參選回條】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 為 ____________ 年畢業生，願意參選法團校董會校友校董，並符合

《教育條列》有關校友校董之規定。 

 

性別： *男  /  女   (請刪去不適用)  

畢業年份：_______________年                    

職    業︰____________________或現就讀院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相片 

 

 

        

 

 

        

 

 

        

   參選者請提供相片，並以不多於 100 字作簡介，如自我介紹、職業、參選原因及抱負等。簡介內

容將刊於候選人名單內，予各校友參考及投票之用。 

 

參選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校友校董選舉細則 

 

本選舉章則根據《教育條例》的《校友校董選舉指引》規定而訂定，請參閱附件一。日後選舉章則

將會按照《教育條例》及相關的法例作出修訂。本會將委任一名或以上選舉主任處理選舉事宜，並

向法團校董會匯報已獲選校友的姓名及背景資料，並在法團校董會的要求下，提名該獲選的校友為

校友會的唯一合法代表。  

  

1. 候選人資格：  

 1.1 學校的所有校友會基本會員都有資格成為候選人。  

   1.2 如出現下列情況，有關校友便不能獲提名為校友校董:  

      (1) 他/她是學校的在職教員（因為教員可用教員校董的身分加入法團校董會）；或  

      (2) 他/她並不符合《教育條例》第 30 條所載有關校董的註冊規定。  

1.3 根據《教育條例》的《校友校董選舉指引》規定，校董不可在法團校董會內同時出任多於一

個界別的校董。因此，任何人士均不可同時出任校友校董及家長校董。如兩個界別於同一時

間在學校舉行選舉，候選人亦不可同時參選兩個界別的校董選舉。  

   

2. 校友校董人數及任期：  

   2.1 校友校董人數為一名。  

  2.2 任期為兩年，以學年為原則。  

   2.3 當選之校友校董，可獲連任，惟任期不可連續超過兩屆。  

  

3. 提名程序：  

   3.1 選舉主任：執委會可委派一名或以上幹事為選舉主任，負責監察有關提名、分發選票及點票

工作。但選舉主任本身不可以是校友校董選舉的候選人。  

   3.2 提名期限：有關選舉的提名開始日期應與提名截止日期相距最少兩星期。  

   3.3 提名 

       3.3.1 選舉主任應通知所有校友會會員，有關校友校董選舉事項。   

       3.3.2 每名校友會會員可提名本人或另一位合資格的校友會員參選，但每名校友會會員只可

提名一位侯選人。  

       3.3.3 選舉主任在核實參選校友資格後，制訂候選人名單。  

       3.3.4 如候選人數目只有一位，候選人將自動當選。本會將向法團校董會提名該獲選人出任

校友校董。  

       3.3.5 在沒有任何候選人的情況下，根據校友會會章，將由校友會主席出任該職位。  

       3.3.6 各候選人須遵守附件二中的「校友校董選舉中須留意的道德操守」，本會保留對該道

德操守進行修改的權利。  

   3.4 候選人資料：  

       3.4.1 截止提名後，所有候選人將獲抽籤決定獲編配的號碼。  

       3.4.2 每位獲提名的候選人須向選舉主任提供有關其個人資料的簡介，字數不得多於 100

字。  

       3.4.3 選舉主任須於選舉日之前不少於七天，向所有校友以電郵及上載網頁形式，列出獲提

名候選人的簡介。校友會不會承擔刊登有關簡介而涉及的任何訴訟或法律責任。該通

知亦須解釋有關選舉的安排和時間表。  

     

4. 投票人資格 

   學校的所有校友會會員均符合資格投票，所有合資格投票的人士都享有同等的投票權。  

   

 



5. 選舉程序  

 5.1 投票日期：校友校董選舉的投票日期應與提名截止日期相距最少兩星期。  

   5.2 投票方法 

       5.2.1 校友會會員必須於投票日期親自到學校投票。  

       5.2.2 為確保選舉公平，投票以不記名的方式進行，即投票人不得在選票上寫上自己的姓名

或任何可辨識身分的符號，亦不得讓其他投票人目睹他投票給哪一位候選人。詳情可

參閱附件三之選票樣本。  

       5.2.3 選舉形式為一人一票制，各選票須於選舉日中即場投入由母校所設置的投票箱，該票

箱只能於選舉日中開啟及點算。  

  5.3 點票 

       5.3.1 選舉主任應安排投票和點票同日進行，並可邀請所有校友會會員、各候選人及校長見

證點票工作。  

       5.3.2 在點票期間，選舉主任應確保所有選票均已從投票箱倒出，才開始點票。如有以下情

況，選票當作無效或作廢：  

            (1) 選票上所投的候選人數目，超越認可數目；  

            (2) 選票填寫不當；或  

            (3) 選票加上有不符合要求的符號。  

 5.4 投票結果  

       5.4.1 獲得最多選票的候選人，將獲提名註冊為校友校董。  

       5.4.2 若兩個或以上候選人得票相同，需進行抽籤，抽中者當作為得票較多者。  

       5.4.3 選舉工作結束後，所有已投的選票將放入公文袋內。選舉主任和校友會主席或副主席

須分別在公文袋面上簽署，然後把公文袋密封，由校友會保存最少六個月，以便在有

人提出有關選舉不當的指控時，供調查之用。  

 5.5 公布結果  

       5.5.1 選舉主任應通知所有校友會會員有關選舉的點票結果。  

       5.5.2 落選的候選人可在選舉點票結果公布的一星期內，以書面方式向校友會提出上訴，並

列明上訴的理由和證據，沒有理由上訴不會受理。  

       5.5.3 如上訴理由充分，校友會主席須委任一名未參與點票的校友及由校長委任兩名未參與

點票的教師為上訴委員處理上訴。  

       5.5.4 如需要重新點票，須邀請投訴人及所有候選人出席監察。  

       5.5.5 上訴委員的決定為最終決定。  

   

6. 選舉後跟進事項：  

  校友會須向法團校董會提名獲選的校友，出任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校友校董。其後，法團校董會

須向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申請，將獲選的校友註冊為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的校友校董。  

  

7. 填補臨時空缺：  

   如校友校董在任期內離任，出現空缺，校友會須以同樣方式在三個月內進行補選，填補有關的空

缺。如校友會無法於該段期間進行補選，則法團校董會可基於充分理由，向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申

請將填補有關空缺的時限再繼續延長。  

  

8. 注意事項：  

 8.1 作為校友校董選舉的候選人及投票人，校友須留意載於《附件二》的道德操守，嚴加遵守，

以確保選舉的公平。  

   8.2 校友校董選舉的結果必須交由校董會遞交教育局註冊確認後，方才生效。  

 8.3 常任秘書長接獲學校校董註冊的申請後，須進行探究，並可以《教育條例》規定的理由拒絕

申請人註冊為某間學校的校董。  

  

 


